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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目的：

為鼓勵本系學生從事工業管理、電子商務之相關研究與發展，並強化實務能力，達成專題製作課程設置之目的，特定本辦法。
第2條 專題製作修課程序：
1、 專題製作課程，開設於大三下與大四下，名稱為專題製作(一)與專題製作(二)的系訂必修課程。

2、 專題成員可跨班/組組成4~5人一組為原則，並最遲需於三下期中考前至專題系統登錄組員與指導老師，並列印指導同意書經指導老師簽名後，送至系辦留存。

3、 若因特殊因素需更換指導老師或更換專題分組，並將原”指導同意書”提供給原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，始得給承接的老師與系主任簽名，連同更新後的”指導同意書”繳交至系辦留存，始得認定完成更動。

4、 每組專題必須參加一次以上（含）經指導老師同意之全國性競賽，並取得主辦單位的參賽證明或提出可佐證參賽之資料（如照片或網頁資料）。
5、 大四下學期初，需依系辦公告之日期張貼專題海報，並參加系專題製作競賽，由評審委員評審並依委員修改意見修正後，上傳修訂之專題全文至Turnitin原創性比對系統取得相似度低於30%之比對報告，並經指導老師確認，始得提交比對報告與專題最終版本。

6、 有關專題成績之核定，專題製作(一)由指導老師單獨評估給分，專題製作(二)之成績，則為系內專題競賽評審成績(50%)以及指導老師評核(50%)來綜合計算。
7、 若專題成績評核不及格，需以暑修或學期重修之方式進行補修，並以原指導老師持續指導為原則。

第3條 系內專題製作評審：
成立專題製作競賽籌備委員會，設主任委員1人由系主任擔任，委員6人分別由本系當年度工管組及電商組各推派3名教師擔任。6位委員負責協助競賽執行並擔任評審工作。委員因故無法出席，可由該組推選產生。
第4條 評審程序及方式：

1、 選擇專題類別：各專題完成撰寫專題成果論文，格式參附件一，並於大三下學期期末考週前，完成線上審核類別之報名確認，以便分配評審委員。
2、 專題論文全文及電子檔繳交，以及專題評審時間與時程，將於大四下學期開學後，另行公告於系網。

3、 各專題組別需輸出專題海報(半開)，於大四下學期初，依系辦公告之日期前，依報名評審之類別張貼於系館西、南、北側之陳列板，內容至少需含：
1. 專題題目。
2. 組員之班級、學號、姓名。
3. 指導老師。
4. 專題架構與成果。
4、 競賽評審類別：工業管理組、電子商務類及一般管理類等3類。

5、 競賽簡報：各組需準備10-15分鐘簡報，各組成員均須參與並於規定時間內進行公開簡報，簡報順序由系上排定。

6、 競賽評分：由各類別負責之評審教師作書面、海報以及簡報表現作評分，評分標準為專題內容之創新性、實用性及完整性等，評選出各類別總分最高分前3名。專題品質未達標準，得獎可從缺。

7、 專題複評：專題評審中，若專題品質難認符合畢業標準，評審得以有權經討論後，於限期內要求複評乙次，以維本系畢業專題之製作品質。

第5條 獎勵方式：

各類專題將依據其表現，給予下列獎勵：

1、 得全國競賽之獎項，該組可獲獎金新台幣2,000元，每組僅申請一次為限。
2、 系內專題評審成績之獎勵：
1. 第1名：獎金新台幣1,000元頒與該組，另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頒獎狀乙紙。

2. 第2名：獎金新台幣800元頒與該組，另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頒獎狀乙紙。
3. 第3名：獎金新台幣500元頒與該組，另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頒獎狀乙紙。
3、 上列獲獎之組別有義務由評審委員小組擇優後，再代表系上參加全國專題競賽或全國性競賽以爭取榮譽。

第6條 實施方式：
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